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商务单证缮制与审核》教学资源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根据学院发展需要，现就我院经济与管理系《国际商务单证缮制与审核》教学资

源建设项目进行招标。欢迎具有资质的单位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共同参与《国际商

务单证缮制与审核》教学资源项目的建设。  

一、项目名称  

《国际商务单证缮制与审核》教学资源项目建设。  

二、投标人资质条件  

1．投标单位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50万元（含）以上，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良好的履行合同记录，具有良好的财务状

况和商业信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2．投标单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与技术服务能力； 

3．投标人必须是报价项目的制造商； 

4．具有良好的技术开发、项目实施、服务能力； 

5．符合上述资质的投标人请于2015年4月30日16：00前与学院教务处老师联系

免费领取招标文件。 

联系人：  周玉霞  

联系方式：13761563338  QQ：41669586。 

三、招标内容 

根据国际商务专业建设需要，特邀请相关企业共同参与《国际商务单证缮制与

审核》教学资源建设。具体建设的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 

项目一  出口交易磋商与成本核算 

能在真实的贸易公司和真实的业务情境下拟写建交函；核算出口报价；拟写接

受函；交易磋商过程语言及函电等术语使用规范；商务人员语言、着装、礼仪等符

合国际商务行业标准。 

项目二  合同签订和审核信用证 

能以现场签订合同的形式展现真实的合同签订过程，展现从银行收到信用证通



知、公司审核信用证的业务过程；收到信用证、审核、拟发改正函等。 

项目三  出口合同的履行——备货 

能在真实的业务情境下，拟订加工合同书、拟订采购合同。 

项目四  出口合同履行——办理出口认证 

能在真实工作场景下呈现《输欧盟纺织品出口许可证（产地证）》业务操作过程，

以及贸促会或者商检局现场申请办理普惠制原产地证书的业务流程。 

项目五 出口合同履行----订舱、报检、报关、投保 

能在真实工作场景下办理委托订舱手续,理委托报关报检手续；办理出口货物保

险手续；出口商发出装船通知。 

项目六 出口结汇与收汇核销 

能在真实工作场景下办理委托订舱手续，理委托报关报检手续；办理出口货物

保险手续；出口商发出装船通知.完成议付手续； 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 

第二部分： 

跨境电子商务环境下，实际进出口业务办理环节，过程参照第一部分项目一至

六。 

四、投标方服务承诺要求 

（一）基本要求 

1．投标方必须指定一名合作人员作为代表，参与课程建设及教学资源库开发，

该代表必须具备3年以上行业工作经验，并取得行业相关培训讲师认证，具有丰富培

训教学的经历； 

2．以上招标内容为本项目初期需求，完成初期任务后，在应用过程中的完善仍

属本项目建设任务和内容，招标方承诺后续工作量不超过初期需求开发工作量的

10%，超出部分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协商解决；  

3．投标方应认真阅读招标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等要求，投标

方一旦参加投标，即被认为接受了本招标文件中的所有条件和规定；  

4．按招标文件要求和规定编制投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

以使其投标文件对招标书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风险应由投标方自行承担；  

5．由于投标方自身原因未能按期履行合同，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其标准为

每延迟一周（一周按照7天计算，不足7天按照一周计算）按合同价的5%计算； 



（二）服务承诺 

1．要求提供优质、迅速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2．要求免费提供系统配套的产品资料，包括系统安装使用手册、系统功能模块

说明书、用户使用手册、帮助文档； 

3．在调试通过验收后，提供两年免费升级，提供系统终身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4．故障响应及修复：接到故障电话2小时内派技术人员远程支持，远程支持无法

解决的问题24小时内上门服务并解决问题； 

5．免费面授培训 

根据实际情况对系统管理员和教师各提供不少于8小时的免费培训。 

五、接受咨询、投标、投标截止时间 

1．技术咨询 

联系人：  丁红艳 

联系电话：13564724317  

2．接受投标 

截止时间：邮寄投标，以2015年5月8日15：00前收到为准；当场投标，请在

2015年5月8日13：00—15：00送达；逾期不候。 

投标地址：上海市奉贤区瓦洪公路3098号中德B楼202室 

联系人：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纪委/工会/退管会  周俊瑜 

联系电话：57132760  13661748956   

3．注意事项 

投标书应装袋并贴密封条，加盖骑缝章，否则视为废标；投标方在投标过程中

不得与我院任何人和单位进行违法违纪的经济行为。 

六、中标通知 

1．对审查中标的投标方，我院将通过书面和电话形式进行通知，时间地点另行

通知。 

2．学院对评标结果不作任何解释。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教 务 处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